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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單位設置表 

學院  學系、學位學程、研究所 

教育學院 

(一)教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特殊教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聽力學與語言治療碩士班(聽力學組、語言

治療組)、特殊教育碩士班、特殊教育教學碩士班(自 110學

年度起停招))、特殊教育博士班 

(三)體育學系：學士班、碩士班、體育教學碩士班(夜間班)(自 111 學年度起停

招)、碩士在職專班 

(四)諮商心理與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班(諮商心理組、復健諮商組)、諮商心理

博士班 

(五)成人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六)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七)性別教育博士學位學程 

(八)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文學院  

(一)國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班、書法碩士在職專班、

教學碩士班(國文教學碩士班(暑期班)、中國文學教學碩士班(暑

期班) (自 110學年度起停招)、國文教學碩士班(夜間班)(自 110

學年度起停招))、博士班 

(二)英語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三)地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地理教學碩士班(暑週班)（自 112學年度起停

招）、城鄉發展與環境研究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博士班 

(四)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班(歷史組、文化組、語言組)、碩士在職

專班 

(五)經學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六)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 

(七)客家文化研究所:碩士班 

(八)東南亞學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九)語言與文化學士原住民專班 

(十)華語文教學博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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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 

(一)數學系：學士班(數學組、應用數學組)、碩士班、教學碩士班 

(二)化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自 111學年度起停招) 

(三)物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自 110學年度起停招)、教學碩

士班、博士班 

(四)生物科技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五)科學教育暨環境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科學教育博士班 

(六)環境與創意產業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科技學院 

(一)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學士班(能源與冷凍空調組、科技教育與訓練組)、碩士

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工業設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文化創意設計碩士學位學程在職專班 

(三)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四)電子工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五)軟體工程與管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工程組、管理組、教育組)、資訊科

技碩士在職專班(自 110學年度起更名) 

(六)電機科技碩士在職學位學程(自 110學年度起停招) 

(七)工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藝術學院 

(一)美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教學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音樂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三)視覺設計學系：學士班 、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四)跨領域藝術研究所：碩士班、跨藝實踐與永續環境碩士在職專班 

(五)表演藝術碩士學位學程 

(六)藝術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七)創新產業原住民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管理學院 
(一)事業經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二)人力與知識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